
辦理單位│

連絡方式
電洽本中心電話 (02)2375-4068，

告知服務人員「洽詢獨特少年：青少年醫療服務」，

服務人員即會幫您轉接業務承辦人員為您服務。

交通方式
地址│10844 臺北市萬華區昆明街100號4樓昆明防治中心

捷運│板南線西門站 6號出口

地圖位置



給關心青少年藥癮問題的您，

有關青少年藥物濫用問題日益嚴重，許多家長不了

解如何面對有藥癮治療需求的青少年，亦因社會對成癮

者的汙名，而不敢向外尋求幫助；許多教育工作者面對藥

物成癮的學生、孩子，想提供協助，卻無法提供相關資源，

也害怕在替孩子尋求資源的過程中，曝光了孩子的身分，

讓孩子繼續困守在社會的角落。

其實，本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有專業的個案管理師

提供相關協助，經專業人員評估後，依個案需求轉介藥癮

門診治療、個別心理晤談、個管師定期追蹤輔導或其他相

關社福資源，並提供有需要的個案藥癮治療及心理晤談

經費補助。此外，為了建立個案藥癮治療的支持系統，並

處理家屬面對個案的種種擔憂，本中心亦轉介個案與家

屬參與相關支持團體或團體治療。

本中心希望透過此項服務，提供更多藥癮治療管道

與相關支持，使個案與教育工作者面對藥物濫用與成癮

不再孤立無援，能勇於面對、共同承擔藥物濫用的問題逐

步且務實的改變因藥物濫用所導致的相關危害。

服務對象
臺北市未滿18歲且有藥物濫用傾向或藥癮治療需求之少年。

服務項目
(1) 青少年物質濫用專業評估；

(2) 毒防中心個案管理師追蹤輔導及其他資源轉介；

(3) 藥癮門診治療及戒癮醫療補助；

(4) 個別心理晤談；

(5) 協助中途之家轉介及補助；

(6) 青少年及家屬支持團體。

轉介方式
自行求助，或透過教師、學校社工或輔導人員來電聯繫經中心專業

人員評估收案後，依評估結果執行或轉介相關服務。

其他說明
(1)ﾠ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1條規定，犯罪未發覺前，自動向指

定 之 醫 療 機 構 請 求 治 療，醫 療 機 構 免 將 請 求 治 療 者 送 法 院 或

檢察機關，並可做為少年法院不付審理之參考依據。

(2)ﾠ本服務相關補助經費依本市戒癮醫療補助及中途之家補助相

關規定辦理支應。


